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場地使用切結書 

本單位                              切結事項如下： 

一、活動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使用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日期/時段 
上午時段 

9:00~12:00    

休息時段 

12:00~13：00 

下午時段 

13:00~17：00 

休息時段 

17:00~18:00 

晚上時段 

18:00~22:00 

  月    日(  )  休息  休息  

  月    日(  )  休息  休息  

  月    日(  )  休息  休息  

使用範例 

8月8日(五) 

9:00進劇場 

裝台 
休息 14:00彩排 休息 

19:30演出 

22:00拆台結束 

四、本單位不應將使用地點變相提供他人使用，亦不應擅自變更活動內容。 

五、本單位遵守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使用時間之規定及申請人數之限額。 

六、本單位獲發給使用通知後，不能於約定時間、內容使用者，不得請求退還所付之費用，但因人

力不可抗拒之事故如風災、地震、空襲等致無法如期使用，經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認定者不在此

限。 

七、使用期間如有損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公物或設備，本單位負賠償責任。 

八、使用期間本單位負責場地、演出人員及觀眾安全之維護，如有意外事故發生，均由本單位負全

責，與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無關。 

九、使用期間借用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物品，本單位應自行搬置；使用完畢，應負責歸還原位，非嘉

義市政府文化局物品，演出完畢應即撤離，逾時由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雇工以廢棄物處理，工資

本單位支付或由保證金、補助款扣回。 

十、音樂廳、演講廳室內不擺設花圈、花籃並謝絕獻花。 

十一、音樂廳、演講廳、會議室內部不吸菸、飲食、用餐。 

十二、本單位如需設售票處及張貼海報等，應在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指定地點設置，並不使用雙面膠

帶。 

十三、本單位入場券應將樣張送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審查，有價之入場券，將至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

局驗票，無價之入場券，則至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驗票，票券以950張為限，票券背面應加印下

列事項： 

  （一）每人一券，身高一百公分以下兒童禁止入場(除兒童節目外)。 

  （二）請勿在場內吸煙、喝酒、喝水、用餐、飲食、隨意走動。 

  （三）服裝不整及著拖鞋者(特殊需求者除外)，謝絕入場。 

           （四）禁止攝影、錄音、錄影、獻花。 

 （五）攜帶行動電話及任何會發出聲響之器材者，請關機。 



 

（六）演出前三十分鐘開始進場，演出時停止進場、出場；遲到觀眾請待中場時，再行入

場。 

十四、因音樂廳【售票及免費節目，一律需印製票券並劃位】，故相關座位本單位應以配置數量為

限，不設站位。持未驗印之無劃位票券不開放民眾進場；如因免印票券，造成觀眾爆滿導致

秩序失控，影響觀眾權益及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聲譽者，相關責任由本單位自負，並接受嘉義

市政府文化局視情節輕重作必要之行政處分。 

十五、節目進行中禁止攝、錄影，本單位如為資料之需，應指派一人於演出當天向舞台監督申請工

作證，並不以會閃光之器材為之。 

十六、如非節目之需要，本單位應禁止讓觀眾隨意上下舞台(觀眾散場完畢後除外)。 

十七、音樂廳(演講廳)木質地板易為熱及水影響而變質，故本單位於使用時應特別注意；另因舞台

禁用鐵釘等金屬物品固定道具禁止在地板上拖拉，更嚴禁使用爆(燃)物品，如有損壞者，本

單位應照價賠償。 

十八、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目前正辦理耐震補強工程規劃設計，本單位已自行評估仍可符合相

關需求及作業事宜。 

十九、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僅提供場地設備，本單位應自備裝拆臺、彩排、演出、控場、搬運、換

景、停車場引導及指揮車輛進出等配合演出之相關工作人員；另音樂廳(演講廳)除安排兩位

前廳接待人員外，應派人員至廳內各出入口等處進行引導，舞台如需配置工作人員，應於演

出當天向舞台監督申請工作證，並配戴以供識別。 

二十、鋼琴調音、場地所需額外設備（燈光、音響）、錄影錄音、節目冊及食宿交通等額外支出應由

本單位自理；場地設備應依正當使用方式操作並注意維護。 

二十一、非經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工作人員同意，本單位不應擅用各項舞台設施，如需外接電源，應

依工作人員核示之安全容量內使用。 

二十二、本次演出內容，本單位應確實依法取得公開演出使用權，並同意授權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因

宣傳、存檔須要之重製及公開播送，若有著作權糾紛，由本單位自行負責。 

二十三、因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59條，嘉義市政府音樂廳備有輪椅席，供身心障礙者入

場，本單位於訂定售票相關規則時應自行參考相關法規，避免產生爭議。 

二十四、本單位(含受邀演出單位)如違反本切結書規定者，除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嘉義市政府文

化局亦得視情節輕重於違規日起1至3年內不受理本單位申請借用場地。 

二十五、本切結書未定事項悉依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場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切結單位 

單位全銜：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申 請 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地   址： 

電     話：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